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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生住宿协议

甲方：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生公寓管理科

乙方：学生姓名： 性别： 考生号（或学号）：

年级、专业、班级：

为规范学院学生公寓管理，增强育人功能，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把学生公寓建设成团

结有爱、秩序良好、卫生清洁、安全舒适的学生之家，根据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北京高校

学生公寓管理办法》（京教工【2011】33 号）和《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甲方

和乙方自愿签订本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甲方有权对学生公寓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履行工作职责。

2、甲方有权按照学院有关管理规定对乙方进行教育管理和安全、卫生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

对乙方的违纪行为、不服从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置，包括批评教育、督促整改、没收违禁物品、要求

赔偿损失、提出处分建议、取消住宿资格等。

3、甲方有权根据学院实际情况对乙方调整宿舍。

（二）甲方的义务

1、甲方为乙方提供基本的住宿条件，安排住宿床位。

2、甲方保障乙方住宿期间设备设施的正常使用，做好公共区域保洁服务。

3、甲方定期收集和反馈学生意见。

4、甲方做好公寓楼的值班工作，对公寓内学生的违规行为要及时处理并通报相关部门。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乙方在遵守公寓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有权在学院统一安排的宿舍住宿，有权合理使用相关设

施设备。

2、乙方有权对公寓的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对公寓值班人员的失职行为有权向公寓管理部门投

诉。

3、乙方有权对学生公寓内扰乱学生生活秩序、违反学生公寓管理相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批评、制

止和举报。

4、乙方有权按学院有关规定申请退宿。

（二）乙方的义务

1、乙方应认真遵守《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学院其它相关管理制度和本

人申请住宿基本承诺，按时缴纳住宿费，服从管理，并严格遵守以下禁止性规定：

（1）严禁校园暴力及欺凌行为，严禁吸烟，严禁各种形式的赌博、打架、饮酒、寻衅滋事等违

法违纪行为；严禁存放、观看及传播反动、淫秽的书刊、视频、软件、物品等。

（2）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存放或使用电炉、热得快、电热毯等高负荷用电设备及伪劣接线

插座，严禁私接空调电源，严禁使用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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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禁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有毒及具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严禁存放任何管制刀具、

枪械或仿制枪械、弓弩等带有杀伤性威胁的管控物品。

（4）严禁踢门、撬锁、破坏门窗家具设施等行为；严禁损坏和擅自挪用消防器材。

（5）严禁未经审批夜不归宿或无正当理由晚归，严禁私自调换、占用宿舍或床位，严禁留宿非

本宿舍人员，严禁出租、出借宿舍或床位。

（6）严禁饲养宠物，严禁停放自行车，严禁经商及散发各种海报、传单行为。

（7）严格遵守学院公寓作息制度，熄灯后严禁串宿、叫外卖、聚餐、打游戏、吵闹喧哗等影响

休息的行为。

2、乙方应讲究公德，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维护公共卫生，保持宿舍内整洁、卫生，配合

做好学院垃圾分类工作；不得破环宿舍墙面，不在宿舍和公寓楼道墙面涂抹及贴挂画、物品。

3、乙方应树立节水、节电意识，遵守学院空调使用管理规定，在学院学生公寓空调统一开放时

间内使用，空调设定温度不得低于 26 度。学生公寓一层饮水机仅供饮用使用，严禁用于其它用途。

宿舍内用电超出北京市规定的免费用电定额后，需由学生自费购买。

4、乙方应对公寓内个人物品包括贵重物品负有全权保管责任。

5、乙方应接受甲方根据实际需要对乙方宿舍的调整安排。

6、乙方因违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学院其它相关管理制度和本人申

请住宿的基本承诺及禁止性规定，应接受学院的相应处理，直至取消住宿资格；造成公寓及所住宿

舍设备设施或墙面毁损的，还应承担相应的维修及赔偿责任。

三、协议终止

（一）协议的正常终止：毕业时本协议自动终止。

（二）协议的提前终止：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即时终止：

1、因乙方转学、退学或受开除学籍处分或者其他原因，已不具备“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生”身

份的，自乙方失去身份之日起终止本协议。

2、因参军或休学学生自办理相关手续并获批准时起，协议终止，学生应按学院规定办理退宿。

不按期办理退宿手续的，视为继续占用床位，应按规定缴纳住宿费。

3、订立本协议的学生在协议期内，提出退宿申请，经学院批准的，协议自批准之日起终止。

（三）本协议终止时乙方应按学院规定办理退宿手续，由宿管人员对其所住宿舍配套设备设施、

应退还物品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持验收单到学生公寓管理科办理退宿手续。退宿后，乙方不得继

续在宿舍留宿。乙方超出退宿截止日期三日以上，拒不退宿的，学院有权进入宿舍对乙方个人物品

进行清理，并不承担保管责任，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四、重新提出住宿申请

本协议终止后，乙方若需继续住宿，应重新提出住宿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在房源许可的情况

下，甲、乙双方重新签订住宿协议书，另行安排住宿，乙方应按规定缴纳住宿费。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订即时生效。

甲方：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生公寓管理科 乙方签字：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